
很多观众关心， 未成年人犯罪

后，是否会受到终身影响？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

法部于 2022 年 5 月印发的《关于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

明确规定： 犯罪的时候不满 18 周

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犯罪

记录，应当依法予以封存。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对犯罪附

随后果的一种限缩， 可以鼓励犯错

的未成年人在改造完成后正常回归

社会。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

存的实施办法》 为此也规定了配套

措施， 如对于犯罪记录被封存的未

成年人， 在入伍、 就业时免除犯罪

记录的报告义务； 被封存犯罪记录

的未成年人本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

申请为其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

受理单位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出具

无犯罪记录的证明等。

但需要说明的是， 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是对正常回归社会者的鼓

励， 而非对犯罪者的纵容。 被封存

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因涉嫌再次犯

罪接受司法机关调查时， 应当主

动、 如实地供述其犯罪记录情况，

不得回避、 隐瞒。 剧中， 陆声为了

保护弟弟被迫参与了潘雄组织的盗

窃活动， 受到公安机关调查讯问

时， 就向公安机关表明了自己的前

科情况。 （作者为上海市金山

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 甘喆辰 近日， 热播电视剧 《无尽的尽头》 引起大家对校园霸凌、 未成年人

保护以及涉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热议。 那么， 在现实中， 相关的法律规

定究竟是怎样的？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对此进行了梳理。

封存制度是鼓励非纵容

青春动态

本报讯 “检察官老师从真实案例出发， 帮助

我们更好地学习法条， 让我们能够发现包括自提点

在内的很多事物在食品安全中存在的问题， 让我感

到真的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关注民生。” 不久前， 复

旦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走进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

点， 开展“强国之路” 思政大课现场教学， 并围绕

《食品安全法》 开展修法前调研征询。

征询会上， 长宁区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叶兰

君以案说法、 以案释法， 通过实际承办的食品安全

领域案例， 围绕民生热点问题和大家共同探讨《食

品安全法》， 学生们也围绕相关话题畅所欲言。

这次现场教学正是长宁“全过程人民民主·大

思政课” 实践育人共同体 2025 年主题活动之一。

作为首批 13 家共同体成员单位之一， 长宁区检察

院将通过常态化的运作机制， 助力加强校内外、 家

校社协同， 参与推动“我是小小议事员”、 兼职思

政教师进校园等长宁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大思政

课” 实践育人共同体 2025 年十大工作项目。

活动现场发布了长宁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大

思政课” 实践育人资源图谱和案例教学库， 其中包

含了法规规约、 民生实事、 民主法治三条实践教学

路线。 作为民主法治实践教学路线的现场教学点位

之一， 长宁区检察院将为孩子们提供沉浸式现场教

学。

活动中， 长宁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梅静获

聘成为首批“长宁区兼职思政教师”， 兼职思政教

师将参与设计思政课、 案例库建设和指导专项活

动。 来自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 建青实验学校的

10 名学生成为首批“长宁区小小议事员”。 长宁区

检察院也将邀请孩子们参加检察开放日等活动， 孩

子们将以“小主人” 身份积极“建言献策”。

检察蓝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入脑入心

学生在基层立法联系点“上课”

□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近日，团市委发布《“青春小店”主理人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计划》。 记者了解到，团市委基层

工作部将于近期通过各级团组织发放招募通知，首

批面向全市招募 100 名“青春小店”主理人。

今年 3 月， 《上海共青团推进青春经济的实施

方案》 （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 发布。 《实施方

案》 发布以来， 团市委与市文旅局、 市商务委等职

能部门密切沟通， 同时， 走访调研团各区委， 正在

指导建立青春经济“一区一策”。

近期， 团市委将招募 100 位“青春小店” 主理

人， 并免费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记者了解到，

培训主要针对小店主理人经营中的政策困惑和能力

短板， 邀请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结合市场监管、

经营税收等法规政策开展解读， 邀请信息技术行业

人员讲授人工智能和轻量信息化技术在经营中的应

用。

同时， 为了让小店主理人能够对经营业态有更

宏观的了解， 培训还将邀请智库研究人员围绕青年

消费行为分析、 兴趣热点追踪等话题同大家交流，

邀请文旅行业人员聚焦“青春小店” 融入全市文旅

发展大局提供新思路。

团市委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首批招募100名“青春小店”主理人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就能免责？
《无尽的尽头》背后的法律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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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多起案件，包括“校园霸凌

致死案”“少女纵火案” 等都涉及刑

事责任年龄问题。 按照《刑法》第 17

条的规定： 已满 16 周岁但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应从轻或减轻处罚。14 周岁至 16

周岁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 需对

八类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包括

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

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

炸、投放危险物质罪。

近年来， 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

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 引发社会

关注。 经多方反复研究， 2020 年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增加了对 12

周岁至 14 周岁的特定重罪核准追

诉年龄，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罪， 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

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且情节恶劣的

犯罪行为，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后， 应负刑事责任。

今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中首次披露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

人严重暴力犯罪的人数 34 人。 未

成年人的年龄是确定刑事责任的重

要前提， 司法实践中， 证明被告人

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应当首先使用

被告人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

文件如户籍证明。 一般情况下， 户

籍证明能够反映被告人的真实年

龄， 但也不是绝对的。 实践中， 由

于种种原因， 户籍证明登记的时间

有时并非真实出生日期。 比如剧

中， 宁楷桐涉嫌纵火谋杀林之桃检

察官， 但因登记年龄不满 14 周岁，

最初未被追诉。 后因发现宁楷桐为

抱养， 经骨龄测试认定她年龄满

16 周岁， 应负刑事责任。

那么， 骨龄测试是否可以替代

户籍证明？ 尽管 2000 年 2 月 21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骨

龄鉴定” 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

龄证据使用的批复》 指出： “犯罪

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 住址， 年龄

不明的， 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

其他科学鉴定， 经审查， 鉴定结论

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

行为时的年龄的， 可以作为判断犯

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使用。”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受

个体生长等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

生物年龄与实际的生活年龄并不完

全一致。 为此， 不能把骨龄鉴定作

为认定年龄的唯一证据， 尤其是对

涉及刑事责任年龄 14 周岁、 16 周

岁、 18 周岁“临界点” 的案件，

如果被告人到案时间与作案时间间

隔较长， 根据到案后做的骨龄鉴定

来推断其作案时的年龄， 准确率不

会很高。

因此， 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年龄

时必须十分慎重， 通常只将骨龄鉴

定结论作为参考性证据。

骨龄测试可替代户籍证明？

剧中， 陆声和陆鸣的父亲陆广

福常年酗酒、 家暴， 把孩子送去犯

罪分子处“学手艺”， 在检察机关

支持起诉下， 法院判决撤销其监护

权。 由于电视剧的时间设定， 撤销

监护权在剧中被称为激活“僵尸法

条”。 实际上， 在 2014 年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民政部出台了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

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

的意见》， 明确了申请撤销监护人

资格诉讼的具体规定， 激活了监护

权撤销制度。 在《民法典》立法过程

中，也吸收了相关规定，明确在监护

人存在法定情形时， 其他依法具有

监护资格的人，包括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

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

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

部门等。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未成

年人由其他监护人的， 应当由其他

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 没有其他监

护人的， 人民法院根据最有利于未

成年人的原则指定监护人； 没有合

适人员和其他单位担任监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民政部门担任监

护人， 由其所属儿童福利机构收留

抚养。比如，剧中因陆声和陆鸣二人

均为未成年人，母亲罹患精神疾病，

陆鸣最后由儿童福利院收留抚养。

需要说明的是， 监护人资格被撤销

后负担义务不免除， 依法仍应负担

被监护人抚养费。

撤销监护权是激活“僵尸法条”？

剧中的“少女被性侵害” 一案

中， 检察官在研判案情时提出，

“隔空猥亵” 也是猥亵。 所谓“隔

空猥亵”， 是指伴随网络技术的发

展和运用， 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社交

工具接触未成年人， 以胁迫或利诱

手段强迫未成年被害人进行视频裸

聊或拍摄裸照， 虽然没有直接与未

成年被害人进行身体接触， 但其目

的同样是满足自身性欲， 客观上侵

犯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权和隐私权。

2023 年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

强奸、 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9 条明

确： 胁迫、 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

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 照片等方

式， 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

秽行为， 符合《刑法》 第二百三十

七条规定的， 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

亵儿童罪定罪处罚。

相比传统犯罪， “隔空猥亵”

更有隐蔽性， 为保护孩子的身心健

康， 家长应当与孩子保持开放和坦

诚地沟通， 鼓励孩子分享自己在互

联网上的经历， 并在孩子需要帮助

时提供支持和指导； 主动与孩子讨

论有关互联网安全和个人隐私的问

题， 告诉孩子不要轻易向陌生人透

露个人信息。

具有隐蔽性的“隔空猥亵”


